[bookmark: _GoBack]附件二：
苏州工业园区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业务办理服务指南

一、申请核定
1.受理机关：苏州工业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受理方式：受理窗口提交材料
3.受理对象：在苏州工业园区内承建房屋建筑、市政、交通运输、水利、铁路、民航、农业、电力、能源、自然资源、信息产业及基础设施的建筑工程、线路管道、设备安装、装饰装修、园林绿化等各种新建、扩建、改建工程的施工总承包单位
4.材料清单：
①《存储告知承诺书》；
②营业执照副本；
③法定代表人及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④授权委托书；
⑤项目中标通知书（或直接发包批准书）、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信息表原件和复印件；
⑥苏州市其他在建项目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缴存证明；
⑦《核定申请表》；
⑧未发生工资拖欠承诺书（申请减免）。[image: ][image: ]

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存储告知承诺书（样本）
        编号
	项目名称
	
	所属行业
	

	项目地址
	
	项目性质
	

	建设单位
名称及地址
	
	负责人
	

	
	
	联系电话
	

	施工总承包单位
名称及地址
	
	负责人
	

	
	
	联系电话
	

	施工许可证
（开工报告）取得时间
	
	计划开工时间
	

	
	
	计划竣工时间
	

	








告知内容
	
1.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办理开工备案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持《存储告知承诺书》、营业执照副本、法定代表人及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施工合同、苏州市其他在建项目工资保证金缴存证明等，到项目所在地县级市（区）人社部门办理工资保证金存储金额核定手续。
2.工资保证金按工程施工合同额（或年度合同额）的1.5%存储，单个工程合同额较高的，交通工程存储金额不超过（含本数）300万元，其他工程不超过（含本数）80万元。施工总承包企业在苏州市有两个以上在建工程，第二个工程起均按1%存储。
施工合同额低于300万元的工程，且该工程的施工总承包单位在签订施工合同前一年内承接的工程未发生工资拖欠的，可以免除该工程存储工资保证金。
施工总承包单位存储工资保证金或提交银行保函后，在苏州市承建工程连续2年未发生工资拖欠的，其新增工程均按0.5%存储；连续3年未发生工资拖欠且按要求落实实名制用工管理和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制度的，其新增工程可免于存储工资保证金。
施工总承包单位存储工资保证金或提交银行保函前2年内在苏州市承建工程发生工资拖欠情形且拖欠金额较大、涉及人数较多的，工资保证金按2.25%存储；被纳入“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的，工资保证金按3%存储；不受前述存储上限的限制。
3. [image: ]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降低工资保证金存储比例或免于存储的，可在办理工资保证金核定过程中书面申请，并按规定提供相关依据。
4. 施工总承包单位未按规定及时存储、补足工资保证金（或提供、更新银行保函、工程保证保险等）的，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追究其法律责任。

	
施工总承包
单位签章

	
已收到存储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的相关告知，并承诺按规定及时存储、补足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或提供、更新银行保函、工程保证保险等）

年    月    日


注：1.本表一式三份，审批（备案）部门、人社部门、施工总承包单位各一份；2.项目性质：政府/非政府投资；3、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存储业务咨询电话：0512-62886256

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核定申请表（样本）
编号
	项目属地
	

	项目名称
	
	所属行业
	

	项目地址
	
	项目性质
	

	施工总承包单位
名称及地址
	
	负责人
	

	
	
	联系电话
	

	施工许可证
取得时间
	
	开工时间
	

	
	
	竣工时间
	

	施工合同额
（年度合同额）
	
	是否申请
降低或免缴
	是□ 否□

	
	
	
	降低□免缴□

	

在苏州市有无项目已存储工资保证金
	有□（附相关缴存凭证或免缴证明）
□姑苏区□高新区□苏州工业园区 □相城区 □工业园区 
□吴江区 □昆山市 □太仓市 □常熟市 □张家港市

	
	
无□

	施工总承包单位
填写
	附相关申请材料：
1.
2.
3.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签名：          年  月  日（盖章）




无拖欠农民工工资承诺书（申请减免）（样本）
样式一、降低情形:
                             （项目名称）郑重承诺：
本项目的施工总承包单位存储工资保证金或提交银行保函后，在苏州市范围内承建工程连续2年未发生工资拖欠。（新增工程均按0.5％存储）

样式二、免缴情形1:
                             （项目名称）郑重承诺：
本项目的施工合同额低于300万元，且施工总承包单位在签订施工合同前一年内承接的工程未发生工资拖欠。

样式三、免缴情形2:
                             （项目名称）郑重承诺：
本项目的施工总承包单位（单位名称）存储工资保证金或提交银行保函后，在苏州市范围内承建工程连续3年未发生工资拖欠且按要求落实实名制用工管理和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制度。            
建设单位（盖章）
施工总承包单位（盖章）
授权办理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事项委托书（样本）

委托人（单位或个人）：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法律文书送达地址：                       邮编：
受委托人：
（1）姓名：　　　　　　　　　性    别：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
职务：                  电    话：
（2）姓名：　　　　　　　　　性    别：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
职务：                  电    话：
现委托上述受委托人代表我单位向苏州工业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办理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事项。受委托人权限主要包括：
1.	代为参与调查询问，代提供、代签、收受相关文书等。
2.	代为承认、放弃、变更、增加有关请求等。
3.	代表单位进行陈述和申辩等。
                                               

委托人盖章（或签名）：
受委托人签名：
年　　月　　日

二、存储备案
1.受理机关：苏州工业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受理方式：受理窗口提交材料
3.受理对象：在苏州工业园区内承建房屋建筑、市政、交通运输、水利、铁路、民航、农业、电力、能源、自然资源、信息产业及基础设施的建筑工程、线路管道、设备安装、装饰装修、园林绿化等各种新建、扩建、改建工程的施工总承包单位
4.材料清单：
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自收到《存储通知书》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持
①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和复印件
②施工合同原件和复印件
③《存储通知书》
④银行开户所需其它材料
到经办银行办理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存储业务，与经办银行签订《存款协议书》。
施工总承包单位在经办银行办理银行保函的，保函应以“苏州工业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为受益人，保函性质为不可撤销见索即付保函。保函有效期至少为1年并不得短于建设单位与施工总承包单位订立的工程施工合同期。
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自办妥工资保证金手续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将
①《存款协议书》复印件
②存储证明或银行保函正本
送苏州工业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备案。存储证明应由经办银行加盖“专用款项不得担保”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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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存款协议书（样本）

为做好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监管，根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定》《江苏省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管理办法》和《苏州市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管理实施细则》，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存储企业和银行就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以下简称工资保证金）的管理事项达成以下协议：
一、工资保证金存储企业（以下简称存储企业）依法缴存保障为其承包工程提供劳动的农民工工资报酬权益的保证金，除发生《苏州市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管理实施细则》第十七条的情形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使用工资保证金。
二、存储企业承诺按照《苏州市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管理实施细则》确定的具体缴存比例存储（补足）工资保证金，银行对存储（补足）是否足额不承担审查义务。
三、银行对存储企业缴存的工资保证金，按照（ ）年定期、到期自动转存管理。本金和全部利息收入归存储企业所有。
四、存储企业不得以缴纳工资保证金的有关凭证设定担保，银行应在出具的工资保证金有关凭证上注明“专用款项不得担保”字样。
五、工资保证金使用按照如下方式执行：
发生《苏州市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管理实施细则》第十七条情形需要使用工资保证金，工程项目所在苏州工业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书面通知存储企业和银行，出具《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支付通知书》（以下简称《支付通知书》）。银行根据《支付通知书》，从工资保证金账户中将相应数额的款项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指定的支付对象（农民工）。
非以上规定的情形而出现工资保证金减少，银行应承担补足责任，但因有权机关依法查封、冻结、划拨的除外。
对超出存储企业实际缴存的工资保证金数额的，银行不承担任何支付义务。
六、工资保证金使用后2个工作日内，银行应将工资保证金使用的有关情况通知存储企业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七、银行应每季度出具工资保证金存款对账单一式两份，分别发送给存储企业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八、本协议一式两份，存储企业和银行各存一份，复印件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
附注一：工程项目基本信息（项目名称、项目所在地、施工合同期限、施工合同额、存储比例等）
附注二：存款金额
存款金额：  佰  拾  万  千  佰  拾  元  角  分
    小写：
附注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存储企业和开户银行基本信息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通信地址及邮编：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存储企业：
营业执照编号：
通信地址及邮编：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开户银行：
通信地址及邮编：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存储企业                 开户银行
（盖章）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
（签字）                    （签字）


签字时间：                 签字时间：















三、公示返还：
1.受理机关：苏州工业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受理方式：受理窗口提交材料
3.返还情形：工程完工后，施工总承包单位作出书面承诺该工程无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并在施工现场维权信息告示牌及苏州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门户网站公示至少30日无异议后，可携带有关材料书面申请返还工资保证金。
4.材料清单：
①苏州工业园区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返还申请表
②授权委托书
③工程竣工验收证明原件和复印件
④无拖欠农民工工资承诺书


[image: ][image: ]






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返还申请表（样本）
	项目属地
	

	项目名称
	
	所属行业
	

	项目地址
	
	项目性质
	

	施工总承包单位
名称及地址
	
	负责人
	

	
	
	联系电话
	

	施工许可证
取得时间
	
	开工时间
	

	
	
	竣工时间
	

	施工合同额
（年度合同额）
	
	是否完工
	是□ 否□

	
	
	
	完工日期：

	

是否公示
	是□ 否□

	
	
公示网址：

	施工总承包单位
填写
	附相关申请材料：
1.
2.
3.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签名：          年  月  日（盖章）






无拖欠农民工工资承诺书（申请返还）（样本）

                             （项目名称）郑重承诺：
本项目已于 年 月 日完工，无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含劳
务分包单位用工），农民工工资均已结算支付完毕。
                
建设单位（盖章）
施工总承包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承诺书需在施工现场维权信息告示牌及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门户网站公示至少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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